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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交院党发„2017‟34号 

 

 

 

为深入贯彻中央、省委以及省委高校工委关于推进“两学

一做”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要求，充分发挥学校党委委员

这一“关键少数”以上率下的示范带动作用，提升党支部的凝

聚力和战斗力，切实推进过硬党支部建设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

章程》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等党内有

关规定，现就我校党委委员所在党支部建成示范党支部提出如

下意见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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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

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坚持全面从严

治党，建设过硬党支部，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

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，推进学校各项事业全面协调健康

发展。 

二、总体目标 

通过把党委委员所在支部建成示范党支部，切实落实党委

领导班子成员抓基层党建分工负责责任，进一步把“两学一做”

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贯彻落实到学校党建经常性工作中去，

使党建工作的整体水平不断提高；通过党委委员所在支部的示

范带头作用，提升全校党支部的创造力、凝聚力战斗力，增强

全校党员的党性修养、党建工作水平和业务工作水平。 

三、建设内容 

1.在加强政治学习上作示范。党委委员所在支部要突出学

党章党规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，每年制定学习方案,每

月集中学习不少于一次,每次集中学习安排一到两名党员作主

题发言,做到年度有计划、月月有安排、次次有主题。要注重学

习效果,每次集中学习都要形成记录，鼓励党员交流学习心得体

会,不断学思践悟。 

  2.在提高党性修养上作示范。党委委员所在支部要对照“四

讲四有”要求、“四个合格”标准，联系支部工作和党员自身实

际,列出党性修养方面存在的问题清单,组织党员逐一对照、开

展“党性体检”。党支部要定期交流问题整改情况,建立长效机

制,巩固整改成果。 

http://www.dzwww.com/shandong/sdnews/201706/t20170601_15990131.htm
http://www.dzwww.com/shandong/sdnews/201706/t20170601_15990131.htm


 

 — 3 — 

  3.在落实组织制度上作示范。认真落实“三会一课”、组织

生活会、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,增强组织生活针对性、实效性。

支部书记和党委委员每年要为所在支部党员讲党课；支部每名

党员结合过“政治生日”,每年在所在支部至少讲一次党课。严

格落实党支部按期换届、党支部定期向党员大会报告工作、党

员定期评议支部班子等制度。召开高质量的组织生活会,每名党

员都要进行深刻的党性分析和对照检查,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

批评。 

  4.在纯粹党内关系上作示范。支部党员之间一律以同志相

称,包括党委委员在内的支部全体党员,都要按时参加党支部组

织的活动。支部书记、党委委员与支部党员之间要开展经常性

谈心谈话，形成互帮互助、共同提高的良好氛围。党委委员要

自觉接受所在支部的管理和监督，带头营造民主平等的同志关

系、民主讨论的政治氛围、民主监督的制度环境。 

  5.在爱岗敬业担当作为上作示范。坚持高点定位,弘扬严实

作风,崇尚创新实干,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工作任务落实落

地。围绕团队争先进、工作创一流,每年制定支部建设目标、部

门工作目标,并细化分解到支部每名党员。每名党员年初在支部

会议上作承诺,每月向党支部汇报履职尽责情况,每年“七一”

前党支部对党员进行评先树优。 

6.在联系群众服务基层上作示范。党委委员所在支部每年

要组织党员到基层调研、走访,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，并直接

联系一个党支部。 

  7.在严格廉洁自律上作示范。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,

http://www.dzwww.com/shandong/sdnews/201706/t20170601_15990131.htm
http://www.dzwww.com/shandong/sdnews/201706/t20170601_15990131.htm
http://www.dzwww.com/shandong/sdnews/201706/t20170601_15990131.htm
http://www.dzwww.com/shandong/sdnews/201706/t20170601_15990131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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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组织全体党员排查一次岗位廉政风险点。带头严格执行中

央八项规定精神，严格落实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,党员家庭重

大事项及时向党支部报告。加强警示教育,强化对支部党员“八

小时以外”的监督。 

四、组织实施 

党委委员参加所在党支部组织生活、履行党员义务等情况,

每年年底前要书面报告党委组织部。 

各分党委（党总支）参照本意见要求,结合各自实际研究制

定具体办法，将分党委（党总支）书记所在党支部建成示范党

支部。 

各分党委（党总支）在贯彻落实中的情况要及时报告党委

组织部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山东交通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6 月 9日 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
中共山东交通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2017年 6月 9日印发 

校对：朱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6份 

 


